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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年 第三十二號 

第一百二十五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星期四^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郭袠祺先生（中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 

利 時 . 巴 西 . 中 國 . 哥 侖 比 亞 . 法 蘭 西 . 波 

蘭 .殺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 

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百十七.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S/317) 

一. 通過議事日程。 

二. 科府海峽事件。 

(甲）英聯王國驻安全理事會代表一九 

四七年一月十日致祕書長函及附 

件(文件S/247)i。 

(乙）阿爾巴尼亞政府關於科府海峽事 

件來電(文件S/250)2。 

(內）安全理事會審査科府海峽事件小 

組委員會之報吿（文卩；：S/300)% 

—百十A.通過議事日程 

(譲事日程通過） 

—百十九.繼續討論英聯王國控 

訴阿爾巴尼亞事 

主帟：本席^請阿爾巴尼亞代表就席。 

(阿爾巴尼亞代表就理事會席位。）.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國)：主席，上 

次開會討論本問題時，本人曾聲明將有評論 

及建議提出， 4緣是得貴主席之允許，余願就 

本案發展迄今之經過，作一簡要誶述，以求 

得一具體可行之建議。 

本人前此所提之'决議案，依美法二國代 

表圑之修正，於三月十五日提付表決。就某 

—觀點言，余對表決之結果極爲満意。 

蘇聯與波蘭代表園曾吿本人，謂根本此 

案卽不應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且謂無論如何， 

本人未能證明阿爾巴尼亞政府有罪。但投票 

之九人中有七人贊成該決議案，足證多數認 

爲本案不特應提交理事會處理，且吾人對阿 

爾巴尼亞之控訴確有理由。 

該決議案雖已得必要之多數，但仍不能 

實行，因其未能獲理事會屮一常任理事國之 

支持，此卽蘇聯是也。 ' 

本人對此不能佯爲驚 i f ,蓋早在討論本 

案之初期，當全部證據尙未一一提出，證據 

尙未經——審查之際，Mr. Gromyko卽宣稱 

吾人割阿爾巴尼亞之控訴爲"絕對無稽" 5。 

繼其發言者爲波蘭代表.彼謂英國控吿無听 

根據，案件不成立；彼謂當時無設置小組委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三 

號附件八。 

2同上，附件九。 

3 i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 

號附件二十二。 

4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九 

5同 i ，第十八號。 



員會之必要；而彼復自願加入該小組委員會 

藉在討論時便意見紛坛。 1 

此乃一行使否決權之實例，且爲一最堪 

注意而嚴重之實例。蘇聯代表雅不願提及否 

決權一詞；彼樂於堅持其所謂之"各常任理 

事國一致"之原則，其意顯然謂如遇蘇聯持 

異見時，其他常任理事國應附從蘇聯政府之 

觀點。其他常任理事國代表對此原則之如此 

解說，似並未接受，本人可聲言余亦未接受 

此解。但目前如欲討論該問題，實屬虛耗時 

間。雖然，下次如有人直吿吾等，謂關於執 

行行動，必須適用一致之原則時（例如'决定 

對於任何管制原子能公約之破壤者之制裁)， 

则吾人應憶及此次行使否決權之實例。此乃 

一破壊國際公約之案件，而破壞者目前正爲 

蘇聯之否'决權所保護。 

三月五日Mr. Gromyko在理事會評論原 

子能委員會之報吿書時，曾論及安全理事會 

"五強否決權"之起源一事，彼自稱其對此 

問題作有歷史性之敍述，而實際上乃一不符 

事實之敍述。彼稱否決權之原則爲美國與英 

聯王國所倡，蘇聯對此僅表同意而已；彼更 

謂各國對此旣無異議，故在鄧巴頓橡園會議 

時，無人"敢於設想對此問題可有其他解決 

方法"。 2 

鄧巴頓橡園會議時，此問題之僵局曾在 

華府盛夏中延債數過之久，此蓋Mr. Gromyko 

與本人所同能憶及者，Mr. Gromyko並未解释 

彼之陳述如何能與此項事實相調和。余願就 

鄧巴頓橡園讒席上官方所傳發之各代表圑工 

作文件中之各種觀點，作一扼要追述，藉以 

一新其記憶。蘇聯之方案僅稱"理事會關於 

預防或制止侵略之決定，應以多數表決通 

過，包括理事會中全體常任理事國代表之同 

意票。"英聯王國之提議雖承認對於重耍問 

題之決定，通常應爲常任理事國所一致同意， 

但加列一句："在任何情勢之下，爭端赏事國 

之票應不予計算。" 

蘇聯代表圑在鄧巴頓橡園時所不能接受 

者卽爲是項提案，該代表圑始終堅持，謂卽 

當一大國爲爭端之一造時，亦應適用一致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一 

號。 

2同上，第二十二號英文本第四五六盲。 

之原則，且卽使因此而理事會對此種爭端亦 

不能加以討論，亦應守此原則。試問吾人在 

鄧巴頓橡圜所爭持者除此問題外尙有何事？ 

苟非因此，吾人關於表決一節，當時何以毫 

無规定？當初決議案中之是項闕文，直延至 

雅爾他會議時仍懸而未決；彼時美國政府提 

議一原則，謂如一大國爲爭端之一造時，則 

該國對和平解決爭端之決議不應投票。蘇聯 

政府對此原則至此乃無法再事反對，故是項 

原則始成爲憲章之一部。美國與英國對於一 

致之原則，均非絕對擁護者，蓋已明甚；美 

國之建議，雖不如英國在鄧巴頓橡園原提案 

之澈底，但巳爲吾人所接受，該建議之主張實 

去一致原則最遠，因其維讒公正不袒與民主 

之原則，卽當事人不能爲其自身之審判者。 

英國對於阿爾巴尼亞之控訴案應爲理事 

會所注意，其理由已由本人作充分之說明。本 

人所提之決議案業已獲得必要之多數贊成 

票，余對目前理事會之處境，不禁有所感想。 

理事會中之多數意志巳遭阻撓。本人必 
、 

須請求理事會考慮所發生之情形將有何種後 

果。本案之暴行發生於去年十月二十二日。 

吾人曾依據憲章第三十三條，冀得與阿爾巴 

尼亞政府求直接解'决，乃致遷延若干時日。 

此種企圖未得結果。但蘇聯代表依然指摘吾 

人，謂吾人漠視第三十三條，並未試求直接 

解決。1本人認爲事實上吾>\對此案之處理及 

吾人爲求直接解決而作之若干努力，較之其 

他案件未經事前通知或試求解決而卽提交理 

事會者，兩相比較，遒有不同。凡曾一讀關 

於此事件之換文2者，當已知阿爾巴尼亞之 

態度已使一切直接解決辦法無望。因此，根 

據本國政府之訓*，本人將此案於一月十日 

正式提請理事會審査。 3復經各方加以各種可 

能之阻撓與稽延，理事會終於二月十八日初 

次聽取此案之情由。 4今屆四月三日矣，理事 

會依然遭遇阻徺，完全無能爲力。 

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號第 

六〇頁。 
2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三 

號附件八，第二四至二六頁，及補編第六號 

附件十五證物四。 

3同上，補鶬第三號附件八，第二一頁。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十五號 

第一百零七次會讒。 



本人承認此案或不致有立時引起破壤和 

平之可能。（此乃由於英艦之沉着與容忍而 

然，卽在去年五月，當阿爾巴尼亞海岸砲臺 

向英艦射撃時，敝國艦隻原有理由作有效之 

還擊，惟英艦未出此也。)但其他更爲急迫及 

更具威脅性之事件可隨時發生；如安全理事 

會現因一國之否決而竟無能爲力，則菩人猶 

能信任其必能且願對其他類似之案件作有效 

之處置乎？ 

是項提交於理事會之案件，有具體事實 

爲佐證，此種情形乃在其他案件中所不常有 

者。吾人初不願提出此案，故曾試求直接解 

'决，惜竟無所成。吾人所能引以自慰者，卽 

吾人所提出之案件，終有眞正事實爲根據 

耳。吾人決非侈作主義之宣傳及毫無根據之 

暗示假說；吾人所能確證無疑者，卽海牙公 

約巳遭破壤，此已爲理事會七理事國所承認； 

吾人並能援舉各項情勢，以必然地推定阿爾 

巴尼亞之罪行，此點亦已爲投票之九人中之 

七人所接受。吾人希望理事會對此經由正當 

方式提出之問題，予以正當而迅速之處置， 

以增其威望。然恐理事會因受阻撓不能如是 

作爲耳。 

本人認爲理事會不能聽其如此：坐視多 

數之定瓛因一會員國之否決權挫沮而失效。 

理事會對此案實頗有可爲。依據憲章第 

三十六條，理事會可建議兩造將其爭端提交 

國際法院。 

誠如余業已指出者，吾人曾與阿爾巴尼 

亞政府直接交渉，但無成效。吾人旋希望藉 

理事會之協助，或可覓一解'决途徑，且吾人 

以爲理事會可以確定事實眞象，俾直接談判 

可有成功之望。但由於蘇聯代表之態度，此 

事又顯見爲不可能。緣是本人提議理事會應 

卽建議雙方將其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 

理事會如能作此建議，則敝國政府將盡 

其可能完全依此迅速實行。阿爾巴尼亞政府 

旣巳同意理事會邀講時之條件，以參加關於 

此爭端之討論，卽接受聯^"國會員國在類似 

棻件中所應負擔之義務，則據憲章第二十 

五條之規定，理事會自可望阿爾巴尼亞亦能 

迅速依此建議而行。 

因此，本人謹提出下列決議案： 

"安全理事會， 

業考慮英聯王國及阿爾巴尼亞代表爲 

—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英艦二艘在科府 

海峽爲水雷所擊致死傷船員若干一案所引 

起之英聯王國及阿爾巴尼亞兩國間之爭端 

事所作之陳述， 

爱建議英聯王國及阿爾巴尼亞政府應 

立卽將此項爭端遵照國際法院規約之規定 

提交國際法院。" 

主席：英聯王國代表頃提出決議案一件。 

有願發言者乎？ 

Mr. JOHNSON (美國）：美國代表圑對此決 

議案竭誠贊助。同時，因理事會未能採取行 

動，便其所處理之案件達成和平解'决，本人爲 

美國代表圑表示遺慽。余希望理事會對於支 

持並通過英聯王國代表所提如此公正之' 决議 

案，將不感困難。 

目前理事會所能爲者，至少似應給國際 

法院所構成之公正法庭以機會，俾其得於可 

能範園內彌補理事會行動所造成之某種損 

害。吾人建議將此案提交法院之行動，面不 

足以彌補損害，但吾人驚於該院之公正無私 

實均深信不疑。 

Mr. ARANHA (巴西）：本人將目前事件慎 

重硏究後，深覺有一原則須先予闡述明白； 

故余認爲有將此事提請理事會考慮之貴。 

在吾人對此案作長時間檢討及往復辯論 

中，及在小組委員會考慮此案各項事實與各 

種方面後之臨時報吿內，吾人細察一切言論. 

措施及所得之結論，深覺理事會時而爲仲裁 

法庭，時而爲審,法庭。 

理事會並非審判法庭，亦不能爲審判法 

庭。理事會顯爲聯合國之政治與執行機關。 

吾儕之職權不在裁判，吾儕亦非以國際法官 

之資格集會於此。否則，吾人將難於解釋何 

以須維持國際法院之存在，並何故在金山擴 

大法院之職植e 

吾儕之職權，憲章中已有明白規定，吾 

人不能將之擴大，亦不能予以減削。如因錯 

誤觀念或錯誤行動試圖變更吾儕之職權，其 

結果將吾人之組織脫節。憲章賦予理事會 

以廣大有韌性之職權，但對其職權之範圍亦 

有所規定，卽安全理事會職權之行使應符合 

三二七 



聯合國之原則與目的。無論爭端之性質如何， 

惟有其延續足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時，始 

能成爲理事會考慮之對象。 

憲章第三十三條規定，任何爭端當事者 

之首耍義務，"應儘先以談判.公斷.司法解 

決 .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各該國 

自行選擇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阿爾巴尼亞及英聯王國前於一九四六年 

十月二十九日及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分別將 

此案提呈聯合國時，二者並未盡試上述之所 

有方法。是以本人認爲當兩造尙未用盡憲章 

所規定之一切方法，而理事會卽決定考慮此 

項爭端，此舉並未遵照憲章。由是理事會變 

爲一仲裁法庭，違反其特定職權。 

理事會之決定，本人無權拒絕，且必須 

接受；但余覺應指明此前例之錯誤，以免來 

日重蹈此轍，致重損吾憐之權威與機能。 

理事會顯巳運用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 

條所賦予之廣大權能，第三十四條規定理事 

會得調查任何爭端或任何情勢；第三十五條 

與三十六條則說明應如何建議適當程序或調 

整方法。但此等條款之應用須具備兩項條件： 

第一，第三十三條所要求之和平調處辦法均 

已遵行；第二，爭端或情勢足以危及國際和 

平與安全之維持。 

再者，卽在考慮一足以危害和平與安全 

之爭端或情勢時，理爭會亦無裁,之權，僅 

能調査與建議調處之適當程序或方法，此乃 

無可懷疑者。於審査爭端與情勢時，理事會 

與裁判法庭有異，其權能並不限於審査證據. 

事實.環境與法律。吾儕之職權屬政治性質， 

而非司法職權。吾儕對於某一爭端或情勢之 

考慮，僅限於其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 

維持者。因此，吾儕之職權並不包括對於任 

河其他爭端或情勢之考慮，否則卽逾越憲章 

所賦予吾儕之權限。 

此乃一墓本問題。如香儕此時不作明確 

解釋，對吾儕之權限不立範園，則本理事會 

將變爲一切國際爭端之初級法庭。 

伹如理事會認爲英聯王國與阿爾巴尼亞 

間之，端爲在其職權以內者，因在竭盡一切 

和平調處之方法後，爭端之繼續存在實足危 

及國際和平與安全，則吾儕卽應就理事會凿 

於此等案件所顯有之諸種辦法中，作一決 

對於吾人面前之證據與反證，以及控訴 

與反控，吾人均無理由作過長時間之審査。 

此案中並無原吿或被吿。吾人無須決定英聯 

王國與阿爾巴尼亞之孰是孰非，而應斷然建 

議適當之程序或調處方法，或命分採取必耍 

措置以終止二國間足以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 

之情勢。 

菩儕之責任亦非爲和解雙方.調停爭點. 

磋商諒解.仲裁爭端.宣佈判決。吾人之職 

責惟在國際和平與安全受威脅時，戮力保護 

並確保和平與安全。菩儕無懲處或赦免之權。 

吾倚之決定完全墓於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利 

盆，而不計其他。吾儕並無特權施行懲處， 

或聽取檢舉與答辯.亦非如一國際陪審會須 

宣布判決。 

是以巴西代表圑希望，理事會今後所考 

慮之案件，應僅限於當第三十三條所建議之 

和平方法業已試盡，其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 

際和平與安全之爭端，而此種威脅須爲經事 

前調査所確定者。 

由於上述諸種理由，本代表圑完全贊成 

當前之決議案，且希望將來如遇類似之案件， 

理事會應切記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自始卽將 

類似之爭端移交國際法院。 

Mr. EL-KHOURI (敍利亞）：上次會時敍利 

亞代表圑已發表其對此問題之; t見，並建議 

兩當事國可一試憲章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列 

舉之其他方法。此等方法之一，如余當時所 

指出者，卽從事調停或司法解'决。今英聯王 

國所提之決議草案旣與該建議相符合，敍利 

亞代表圑對此並不反對，且願贊叻之。 

Mr. LANGE (波蘭）：適聽巴西代表之言， 

深感興趣，但惜其未能於討論之初階段中及 

早提出。余願提醒理事會，波蘭代表圑曾首 

先認爲此等性質之案件不應由安全理事會處 

理，而應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建議其以其他 

方法解決。1余認爲如此項觀點早爲理事會所 

採納，則諸多不必要之爭辯及誤解或可避 

免。 

在討論之初期，敝代表圑亦曾試窺其他 

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十八 

號。 

三二八 



代表圑是否主張移交國際法院爲此案之正當 

解'决。不幸最有力之代表圑當時似均反對此 

議。是以敝代表圑所感驚愕者 i卩波蘭代表圑 

前此所直接與間接提出之意見，遲至今日始 

爲人發現。 

然而目前之情勢中有一新要素在焉。本 

人於脍聽英聯王國代表之言論時深威興趣； 

在本人對該項言論未作重耍具體批評之前， 

願一論彼關於波蘭代表態度之兩點次耍意 

見。 

英聯王國代表有言曰："繼其（Mr. Gro-

myko) 發言者 爲波蘭 代表， 彼謂 英國控 吿無所 

根據，案件不成立；彼謂當時無設置小組委 

員會之必要而彼復自願加入該小組委員會藉 

此在討論時便意見紛紜。" 

本人願首先提出一點，小作更正。余尙 

明白記得，當時波蘭代表並未預作此案不成 

立之,，彼僅謂此案不宜由本理事會受理，而 

應以其他方法解'决，此項觀點早爲敍利亞代 

表所同意，而今日巴西代表亦已同意，余相 

信理事會尙有其他會員國亦同意於此。 

英聯王國代表更言波蘭代表意欲便小組 

委員會之意見紛耘。試問耍求提出相關事實 

可得謂企圖淆亂其意見乎？如試求辯淸事實 

卽係淆亂意見，則吾人自願認咎講罪。 

本人於閱讀與脍聽英聯王國代表之言論 

時，發覺其一半言詞對吾儕當前之問題毫無 

關係，蓋其所指者爲另一問題，卽否決權也。 

坦率雾之，余以爲此點實逾越討論範圍，因 

否決權問題並未列於今日議程。但旣被提出， 

諒亦有人願予討論，對英聯王國代表之論據 

作答。 

本人對英聯王國代表之陳述深爲遺慽， 

因其企圖利用英聯王國與阿爾巴尼亞間之爭 

端，在理事會作些許關於否'决權之政治宣傳， 

並宣 i粵其他如有人欲建議修改憲章時可能引 

起討論之間題，但此與吾儕之當前問題毫無 

直接關係。 

誠如本人所已 i"者，如英聯王國代表樂 

於討論此等問題，則吾人自願追隨。吾人可 

同意將否決權之討論置於本理事會之議程 

上，以明示吾儕所討論者爲另一問題；但吾 

人殊不願將英聯王國與阿爾巴尼亞間之爭 

端，與另一毫不相干之問題，卽關於憲章某 

項規定之優點與缺點者，'？昆爲一談。 

本人願謹請理事會切勿利用吾儕當前之 

案件從事任何政治宣傳，詆毀阿爾巴尼亞 

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無論其是否爲聯合國 

之會員國。 

關於否決權旣已有人提出論點，並有若 

干代表圑，包括敝代表圑在内，旣願有所解 

答，則吾儕當需要若干時間以資硏究，並確 

定吾儕之觀點。本人認爲鑒於此項新情勢之 

產生,似宜將目前之整個問題留待日後討論， 

並爲取得時間以確定對此新情勢之立場起 

見，應卽休會。 

Mr.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本人前 

此業已指出，在航海線上祕密廒設水雷，自 

係一甚爲嚴重之事實，此種情形如一再發生， 

自將影響和平與安全。 

理事會旣已據有此本屬於其權限內之問 

題，如其不能有所決定，余認爲乃一不幸之 

事。此舉將等於自認無能爲力，則輿論界可 

知各國在此表決規則下，所能期望於聯合國 

給予保障安全之程度爲如何。 

英聯王國代表已提議由理事會建議當事 

國將其爭端提交國際法院，此建議符合憲章 

之規定。其與比利時政府所一向服膺之解決 

方法可謂一致。依吾人意見，安全理事會應 

一致贊助之。 

主席：本席尙未瞭解波蘭代表已否正式 

提議休會，故未將其建議提付表決。波蘭代 

表願正式提出此議乎？ 

Mr. LANGE (波蘭）：然。 

主席：貴代表適談及否決權問題，本席 

認爲目前並無討論該間題之必耍。苒者，本 

席認爲英聯王國代表對該問題所陳之點，並 

非與本案絕無關屬，如前此理事會之多數決 

議未因否決權之行使而致失效，則固無提出 

此決議案之必要。 

此外，本席認爲無論目前或在最近將來， 

吾儕對此問題並無充分計論之必耍；如理事 

會另有'决定，則自當別論。 

波蘭代表旣正式提議休會，本席將徵詢 

理事會意見，將此議提付表決。惟在表決之 

前，本席將請蘇聯代表發言，因彼已要求發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兹請 

問一程序問題；貴主席：議事規則不曾 t , 

凡作休會之提議應不經討論逕付表決乎？ 1 

主席：然。 

Mr. GROMYKO (蘇聯）：本人可以發言乎？ 

主席：貴代表擬就該程序問題發言乎？ 

Mr. GROMYKO (蘇聯）：直到現在  

(時英聯王國代表遮斷其言）。究竟本人可否 

發言？本人願談論此一提議，並願理事會聽 

取本人之所欲旨。余願討論波蘭代表所提起 

之問題；此當'决非Sir Alexander Cadogan所 

樂聞者。余完全同意英聯王國代表之論述大 

部分與本問題無關。 

如余對英聯王國代表之所言了解無誤， 

彼欲說明英國並非提議否' 决權之規定應以如 

此字句載於聯合國憲章之倡議國之一。本人 

願承認當時首倡此議之國家，英聯王國位居 

第二，美國位居第一。僅在此等限度內本人 

可以同意。Sir Alexander Cadogan之陳述，其 

符合事實部分，適足證實本人於三月五日之 

所言，卽聯â"國憲章中關於否'决權原則之規 

定，爲美國與英聯王國所提議者。 2此點業 

已確切證實。 

論及Sir Alexander Cadogan之決議案及 

Mr. Lange關於該決議案之提譲，本人須聲 

明余對該決議案事前毫無所聞。惟由其他代 

表之言論觀之，彷狒彼等已預知此案。如不 

經研究，吾儕難在理事會立予考慮。因此本 

人同意Mr. Lange之提議。蓋提交於今日會 

議之決議案，理事會上旣有會員國未得預聞， 

應仍先予硏究方可討論。吾儕礙難立予考 

盧。 

主席：本席請哥侖比亞代表發旨，彼願 

討論一程序問題。 

Mr. LOPEZ (哥侖比亞）：本人尙不知此是 

否一稃序間題。惟蘇聯代表旣得討論休會之 

提議，本人姑認爲無論其是否爲一程序問題， 

余得就波蘭代表之提議略作數語。本人熟知， 

依據吾儕之議事規則，休,之提議應不經辯 

1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三條。 
2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 

二號。 

論逕付表決。本人無意對Mr. Lange之提議 

辯論，惟願請主席或波蘭代表說明一事。 

波蘭代表提議休會之理由，爲Sir Alex-

ander Cadogan 之陳述引起苫 '决權之辯 f i , 

而否'决權與阿爾巴尼亞之爭端案無關云云。 

如吾儕信從Mr. Lange之建議，以否決權問 

題與此案無關故不應討論，本人覺如因此提 

議休會，未兔矛盾。如吾儕不擬討論否'决櫂 

問題，殊無沐會之理由。余認爲似應繼績討 

論阿爾巴尼亞間題。 

如吾儕誠然計劃討論否'决權問題，設Sir 

Alexander Cadogan事實上曾提議討論該間 

題，則情卽勢逾然不同。果如是，則本人將 

贊成休會，因余深信在現階段之考慮中，如 

將否'决權如何在吾儕工作中運用一事加以檢 

討，必爲極有用之舉。本人認爲就聯合國之 

整個立場而言，吾儕極應檢討是否應墨守原 

來主張，卽否決權不得修正，憲章不得修改， 

一如五強，節理事會上常任理事國所一貫主 

張者，抑或應考廬修改憲章之可能性，以求 

修改或限制現行否決權之行使。余信此乃極 

有用之舉；且信吾儕中多數必亦認爲極其有 

用，不特有用，而且必需，不特必需，而且 

切合時宜。 

緣是，本人願請貴主席轉請波蘭代表對 

此點加以解釋。本人所特別願知者，爲吾儕 

究將休會以便下次會議時討論此整個問題， 

包括對否決權可有之評論，抑將僅僅討論阿 

爾巴尼亞之問題，且略以較多時間討論英聯 

王國代表之提議。 

主席：因本席未能立時依據議事規則， 

將一休會提議不經辯論卽付表決，恐已致吾 

儕之討論與正題愈去愈遠。 -

爲答覆哥侖比亞代表之所,，本席認爲 

吾攒之議稃上旣有科府海峽事件，郎應賡, 

討論之。關於否決權之討論，任何會員國如 

願將其列於議程，可依議事規則進行。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如可 

能，本人願略進數言，試廓淸一顯然之誤會。 

本人並未建譲討論否決權問題，惟認爲 

本人與任何其他代表相同，有權對上次會議 

討論此問題時所發生之現象表示若干感想。 

本人並未提議作是項討論。如有人願將此問 



題列於理事會之議程，彼自有權爲之，本人 

當亦樂於參加辯論，惟恐不能得任何有價値 

之結論耳。 

主席：謹謝貴代表。此亦本席所了解者。 

Mr. Pa rod i ,貴代表願就程序問題發言 

乎？ 

Mr. PARODI (法蘭西）：本人所須旨者，如 

與前此之陳述相連，始能構成一程序問題。 

惟本人不願認此爲一程序間題，故目前暫不 

發言。 

Mr. GROMYKO (蘇聯）：本人前稱因對此決 

議草案事前未予研究，故礙難討論，但未將 

此問題與否決權或其他任何問題連爲一談。 

余所持惟一理由，卽現時不能就此新提案之 

實體作討論。與此提案關連之其他諸問題， 

吾儕必須予以思考與研究。 

主席：本席認爲吾儕刻應提到波蘭代表 

之休會提議，P唷理事會對此表決。 

Mr. ARANHA (巴西）：本人將投票贊成休 

會，惟非因波蘭如此動議，實由於蘇聯代表 

之提議故爾。本人認爲如有一代表願有铰多 

時間以確定其意見，則吾儕舞此問題恐不能 

繼績討論。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主席.是 

項休會提議究係延會至今日下午俾取得研究 

時間，抑延至他日再行集會？ 

主席：本席認爲其意蓋謂他日苒行集會， 

非延會至今日下午。余知理事會若干代表頗 

不願下午苒來開會。 

Mr. EL-KHOURI (敍利亞）：茲提一程序問 

題，貴主席。本人認爲會上有兩項休會提議. 

一爲波蘭代表所提者。一爲蘇聯代表所提者。 

據本人所了解者，第一項提議之用意在於斷 

然棄置吾等面前之決議案而不予討論。蘇聯 

代表提議之理由，吾人準備投票贊成。 

主席：據本席所了解者，蘇聯代表僅支 

持波蘭代表休會之議。IS請波蘭代表復述其 

Mr. LANGE (波蘭）：本人須解釋一項誤 

會。本人之休會提議無意棄置該決議案不予 

討論。英聯王國代表旣提出前此所未有之新 

間題以供討論，本人認爲當予各代表以相當 

時間以確定其觀點，並分淸各項問題，特別 

自有關問題中將與此無所關屬之問題劃分淸 

楚。 

蘇聯代表更提出一項個人請求，簡言之， 

彼願有時間以硏究該決議案。如本人之提議 

一經採納，自將給彼以所需耍之時間。 

主席：吾儕茲將表決休會，休會後諒須 

延至下星期三重行集會，蓋星期一與星期二 

吾等均無時間。 

(舉手投票，結果如下:） 

贊成者： 

巴西 

波蘭 

敍利亞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那 

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 

澳大利亞 

比利時 

哥侖比亞 

棄權者： 

中圃 

法蘭西 

英聯王國 

主席：投票結果爲：贊成者五，反對者 

三，棄權者三。提案未被通過。 

Mr. GROMYKO (蘇聯）：本人認爲波蘭提案 

與蘇聯提案似被混爲一體，因此本人願請求 

貴主席將本人所提之蘇聯休會動議付表決： 

蘇聯提議將此問題留待以後討論，因本人以 

蘇聯代表之資格願對該案加以研究。本人非 

將該案與否' 决權問題或其他任何問題連爲一 

體；僅願對此案更加研究，故請貴主席勿將 

此案與波蘭提案混爲一談，至少亦勿如最初 

所爲人瞭解者，亦勿與否決權問題泯爲一談。 

本人所欲者僅對此案苒加硏究ffi^已。此卽本 

人之惟一理由。基於是項理由人提請將余 

之提案付表決。 

主席：本席對蘇聯代表之簡單休會動議 



表示欣慰。墓於彼所提出之單純理由，本席 

將支持其体會提議。本席未預先讀及該案原 

文，且認爲如理事會任何理事國請求以更多 

時間研究某一次決譲案，彼自有權爲之。 

本席前未贊助波蘭提案，因波蘭代表所 

陳述之休會理由與問題無關。 

本席茲願不苒辯論卽將蘇聯動議提付表 

決。澳大利亞代表願就稃序問題發言乎？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52)：本人所欲言 

者頗難稱之爲稃序問題，惟今晨會中各人似 

均藉口程序問題而發言。 

本人頃已投累反對沐會，伹^願說明本 

人所反對者爲波蘭提案。本人認爲波蘭代表 

聲述之理由殊屬錯誤，由於其提議休會之錯 

誤理由，本人乃反對之，而願繼續討論。但 

蘇聯代表之理由，本人認爲堪稱正確而適當， 

故余此次將投票贊成休會。 

主席：凡贊成蘇聯之休會提議，卽將本 

問題之計論延至下星期三下午者，請舉手。 

(舉行舉手表決。） 

主席：休會提議經全體通過。 

(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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